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玉红 市监 罚 〔 2020 〕 1 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注册号
	

	
	单位
	名称
	无字号名称（彭紫云）

	
	
	注册号
	53040260019278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彭紫云

	违法行为类型
	销售假冒商品

	行政处罚内容
	处货值金额2251.08元的2.5倍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5627.7元（大写：伍仟陆佰贰拾柒元柒角零分）；          

 没收违法所得1.8元（大写：壹元捌角零分）；                                          

没收假冒的7号“南孚牌”电池528粒、5号“南孚牌”电池480粒。                                               

以上罚没合计：5629.5元（伍仟陆佰贰拾玖元伍角零分）。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0年2月6日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玉红 市监 罚 〔 2020 〕 1 号
当事人： 无字号名称（彭紫云）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530402600192788                                   
住所（住址）： 玉溪市红塔区彩虹批发市场1排1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彭紫云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43****************41                         
联系电话： 15*******89  其他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玉溪市红塔区彩虹批发市场1排16号                                           
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2019年11月21日8时许，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到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玉带管理所反映：我发现在贵所辖区的红塔区彩虹批发市场有多家经营户销售的“南孚牌”电池是假冒产品，要求及时打击非法销售点，并依法处理。2019年11月21日上午，我局组织执法人员在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到玉溪市红塔区彩虹批发市场1排16号彭紫云经营的商店进行了现场检查，在商店的货架上发现了假冒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生产的7号“南孚牌”电池528粒、5号“南孚牌”电池480粒，没有明示销售价格。执法人员当场将该批“南孚牌”电池采取了扣押的强制措施，扣押期限至2020年1月18日。2019年12月5日，我局将彭紫云销售假冒商品的行为立案调查。2019年12月19日，该批“南孚牌”电池经过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鉴定，鉴定结论为：确认不是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生产以及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授权单位生产的产品，经确认为侵犯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商标“南孚”专用权的产品。2019年12月26日，我局将鉴定结果告知书送达彭紫云，彭紫云没有提出异议。2019年12月26日、2020年1月14日，我局分2次对彭紫云进行了询问，彭紫云称：该批“南孚牌”电池是2019年10月份向一名上门推销的不知名男子处购买，购进时不明知该批“南孚牌”电池是假冒商品，共购进7号“南孚牌”电池540粒、5号“南孚牌”电池480粒，购进价格5号、7号均为0.3元/粒。7号电池已销售6粒，销售价格为0.6元/粒，另6粒7号电池自用，剩余的7号“南孚牌”电池528粒、5号“南孚牌”电池480粒全部均已被扣押。2020年1月3日因销售假冒的飞科剃须刀被我局行政处罚过。2020年1月13日，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即时通信工具向我局传送了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文件（商标[2000]41号）《关于认定“南孚”商标为驰名商标的通知》的扫描件。2020年1月14日，我局将该批假冒的“南孚牌”电池的扣押期限延长至2020年2月16日。2020年1月15日，我局组织执法人员到红塔区内的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小型便利店对南孚牌电池市场零售价的进行了调查，经过市场调查，7号南孚牌电池平均单价为：2.22元/粒，5号南孚牌电池平均单价为：2.22元/粒。                         

调查认定的事实：

2019年11月21日，彭紫云在销售假冒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生产的“南孚牌”电池过程中被我局执法人员当场查获，涉案7号“南孚牌”电池534粒、5号“南孚牌”电池480粒货值合计2251.08元，已销售的6粒7号“南孚牌”电池违法所得1.8元。彭紫云不能证明其商品的合法来源。彭紫云2020年1月3日因销售假冒的“飞科”剃须刀被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南孚”商标为驰名商标。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书证（彭紫云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彭紫云身份证复印件、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文件（商标[2000]41号）《关于认定“南孚”商标为驰名商标的通知》复印件），证明 彭紫云营的主体资格、“南孚”商标为驰名商标。                                                       
2.物证（假冒的7号“南孚牌”电池528粒、5号“南孚牌”电池480粒），证明 假冒商品的外形、性状、颜色、质地、规格等。                                             
3.视听资料（现场检查照片5张、物证照片1张、鉴定过程录像9分36秒），证明 现场检查时、物证、鉴定过程的实际直观状况。                                                     
4.证人证言（玉溪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玉溪东风路分店、玉溪好鲜生超市有限公司、红塔区文祥晖商行、红塔区浩航文具店、红塔区快乐文城堡文具店市场调查记录表），证明 红塔区南孚牌电池的市场零售价调查情况。                                                       

5.当事人的陈述（彭紫云询问2次询问笔录），证明 彭紫云进货和销售假冒的“南孚牌”电池的情况。                   

6.鉴定意见（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证明 彭紫云商店待售的7号“南孚牌”电池528粒、5号“南孚牌”电池480粒确认不是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生产以及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授权单位生产的产品，经确认为侵犯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商标“南孚”专用权的产品。                                          

7.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现场检查笔录），证明 执法人员当场从彭紫云商店内发现并扣押假冒的7号“南孚牌”电池528粒、5号“南孚牌”电池480粒的情况。                 

案件性质：

彭紫云销售假冒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生产的“南孚牌”电池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彭紫云销售假冒的商品，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给予彭紫云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书证、物证及当事人陈述等所有证据，证据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印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彭紫云销售假冒商品的违法行为。                                                   
彭紫云虽然自称采购销售时不知道是假冒的商品，但采购该批假冒的“南孚牌”电池时，未索要供货者的身份信息和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复印件以及进货票据，不能证明该批商品的合法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规定，彭紫云不属于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况。                                           

彭紫云销售的假冒的“南孚牌”电池的“南孚”商标为驰名商标，根据《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规则》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四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货值金额一点五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4.以此产品冒充彼产品，或以普通产品冒充名牌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品牌产品的。”对彭紫云的罚款应在货值金额一点五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                      

彭紫云2020年1月3日因销售假冒的“飞科”剃须刀被我局给予行政处罚，属于违法行为受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行政处罚后两年内再犯的情况。根据《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规则》第十一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从重行政处罚：（三）违法行为受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行政处罚后两年内再犯的。”之规定，应当对彭紫云从重处罚。                                      

彭紫云共购进7号“南孚牌”电池540粒、5号“南孚牌”电池480粒，其中7号“南孚牌”电池已销售6粒，自用6粒，销售价格为0.6元每粒。已自用的6粒已确定不会再用于销售，货值金额应以7号“南孚牌”电池534粒、5号“南孚牌”电池480粒的数量来计算货值金额。                     
彭紫云销售该批电池时没有在货签上标明价格，根据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国质检法〔2011〕83号）十一、关于“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违法收入”的计算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货值金额是指当事人违法生产、销售产品的数量（包括已售出的和未售出的产品）与其单件产品标价的乘积。对生产的单件产品标价应当以销售明示的单价计算；对销售的单件产品标价应当以销售者货签上标明的单价计算。生产者、销售者没有标价的，按照该产品被查处时该地区市场零售价的平均单价计算。本法所称违法所得是指获取的利润。                
我局组织开展了红塔区南孚电池市场零售价格调查，对玉溪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玉溪东风路分店、玉溪好鲜生超市有限公司、红塔区文祥晖商行、红塔区浩航文具店、红塔区快乐文城堡文具店共5家南孚电池经营经营的共12个单品进行了零售价格调查，经过调查计算平均单价，5号、7号南孚牌电池平均单价均为：2.22元/粒。故应以2.22元/粒的单价来计算货值金额。彭紫云已销售了6粒7号“南孚牌”电池，该电池进货价0.3元/粒，销售价0.6元/粒，违法获利1.8元。经过计算，本案的货值金额应为：2251.08元，违法所得应为1.8元。                                             
处理意见及依据：

综上所述，本着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原则，该案违法货值金额较小，未对社会造成明显危害，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执法人员开展调查工作，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给予彭紫云以下行政处罚：                                                  
 EQ \o\ac(○,1)处货值金额2251.08元的2.5倍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5627.7元（大写：伍仟陆佰贰拾柒元柒角零分）；          

 EQ \o\ac(○,2) 没收违法所得1.8元（大写：壹元捌角零分）；                                          
 EQ \o\ac(○,3)没收假冒的7号“南孚牌”电池528粒、5号“南孚牌”电池480粒。                                               

以上罚没合计：5629.5元（伍仟陆佰贰拾玖元伍角零分）。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玉溪红塔支行（户名：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账号：53***************21，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秀山路44号​​​）。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救济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红塔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六个月内向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年2月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贰 份， 壹 份送达，壹份归档。
2


